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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同等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项目，

或经一定规模的实践检验证明可行的企业标准转化项目，
可由立项阶段直接进入征求意见阶段。

第一节 提案和立项

第十一条 团体标准提案，可以由协会自上而下提出
, 也可以由申请单位 自下而上提出发起。 自上而下的标准
提案，标准化秘书处负责协调沟通 ，选择标准主编单位 。
自下而上的标准提案， 申请单位拟制定标准，需3家 (含)
以上具有相关项目经验的单位共同发起 ， 并需要通过标准
化委员会审批。 鼓励产学研单位联合承担制修订标准的编
制， 推动科研成果迅速转化，促进科研成果应用与标准制
定和实施同步 。

第十二条 立项应提供团体标准立项申请表和其他有

助于说明团体标准立项情况的文件 。 立项申请的标准分多
个部分的， 各部分应分别提供团体标准立项申请表、 团体
标准草案等材料。 申请单位应确保立项申请材料内容完备
、 准确无误，并对内容负责。

第二节 起草和标准稿件会评

第三节 征求意见和技术审

第十三条 团体标准提案申请批准后， 由团体标准牵
头单位负责组建团体标准起草组，开展团体标准的研究、
编制等工作。 团体标准起草组成员应具有该领域标准化工
作专业能力，具有广泛的覆盖面和代表性。

第十四条 团体标准应按照 GB/T1. 1-2020《标准化工
作导则第1部分 ：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 的要求
完成团体标准大纲、 初稿 、 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。 根据
充分讨论的结论意见形成团体标准送审稿及编制说明 。

第十五条 标准化秘书处负责组织团体标准稿件和编

制说 明的会评工作。 会评采用会审或函审方式，原则上采
用会议审查的方式。

查

第十六条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由牵头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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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技术审查通过的团体标准，经团体标准起

草组依据审查意见修改后，标准化秘书处进行技术审核 ，
审核通过的， 形成团体标准报批稿 。

第四节 批准和发布实施

第二十五条 团体标准报批稿应由团体标准牵头单位提

出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(一) 团体标准报批稿；

(二 ) 编制说明；

(三)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；

(四) 团体标准技术审查表；

(五) 团体标准技术审查意见汇总处理表 。

第二十六条 团体标准由标准化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 由
标准化秘书 处统一编号，发布实施。

第二十七条 团体标准编号由团体标准代号 (T) 、 协
会团体代号 (CATCH) 、 团体标准顺序号和年代号组成。

第二十八条针对一个标准化对象， 原则上应编制成一
项标准并作为整体发布。 在标准篇幅过长、 后续内容相互
关联等情况下，可根据需要编制为系列标准或者部分标准
。 系列标准编号从阿拉伯数字1开始，并用下脚点与团体标
准顺序号隔开， 如“T/CATCH×××. 1—××××” 。 部分

标准编写原则，举例， GB/T1. 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第
1部分：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 。

;

第二十九条 协会标准化工作中产生的制度文件、 标准
文本及其他工作文件由协会归档 。

第五节 复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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